
洛发改审批〔2026〕11号
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洛阳市东出口排涝通道（洛白路-玄武门大街段）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

市城管局：
你单位《关于报送洛阳市安乐片区雨水滞涝设施及强排泵站建设项目等11个项目初步设计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洛阳市东出口排涝通道（洛白路-玄武门大街段）建设项目初步设计》。

二、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1.新建d2000Ⅲ级钢筋混凝土雨水管道758m，新建雨水检查井12座及相关附属设施；2.新建梯形明渠（底宽9.0m）988m及相关附属设施；3.新建B×H=15m×6.65m箱涵51m及相关附属设施；4.新建排涝通道同步增设排水智能化终端感知设备：智能井盖监测设备12套，3套视频监测设备，1套雨量监测设备。

三、雨水管道在满流时设计流速为0.75m/s～5m/s，本次新建排涝通道按50年一遇排涝标准设计。原则同意本项目排水等工程设计。

四、本次洛阳市东出口排涝通道（洛白路-玄武门大街段）建设项目总概算核定为 6900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4640万元。

五、请你单位抓紧开展施工图优化设计；建设中项目投资应控制在初步设计核定的概算范围内；符合相关规定确需增加投资概算的，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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